
广应科〔2022〕208号 签发人：刘剑锋

关于印发《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临时困难

补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职能处室（馆、中心）：

现将《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州应用科技学院

2022年6月6日

抄送：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董事会

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办公室 2022年6月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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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应用科技学院

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，根据

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

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临时困难补助主要用于帮助学校学生解决学习、

生活中遇到的突发性、临时性、特殊性的经济困难，保证学

生顺利完成学业。

第二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经费来源：事业收入中按比例

提取的专项经费；政府部门划拨的学生资助经费。

第二章 经费管理与使用

第三条 学生处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向学校申请划拨临时

困难补助。

第四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使用原则和要求

（一）专款专用。临时困难补助经费只能用于帮助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习、生活上临时出现的困难，任何部门

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。对弄虚作假者，将视情节轻重追究相

关人员责任；

（二）合理补助。临时困难补助为一次性资助，应根据

学生实际情况，合理确定补助金额，不能平均使用，原则上

每人每次最高补助数额不超过 3000 元；

https://m.baidu.com/s?word=%E4%B8%93%E6%AC%BE%E4%B8%93%E7%94%A8&from=1011904q&fenlei=mv6quAkxIv-1ufKYIHdsIHDsnj0Yr0K15H6knAcdnWR1P1Nbn1D1nHf0mv4YUWYknj0sPj9xuZPs0ZNzUjdCIZwsrBtEILILQhFGIa4-uZR8mv3EXg9LQvw3mLCEXZPMUZ-3QL91TvnEnH01PWczQh9YUf&sa=gh_pl_wisez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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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规范使用。受助学生必须按照申请的用途合理使

用临时困难补助，以解决学习、生活中的困难。违规使用者，

一经查实，学校有权收回补助，并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

或纪律处分。

第三章 申请、审批与发放

第五条 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条件。学校全日制本科学生

中符合下列条件者，可以申请临时困难补助：

（一）努力学习，生活俭朴，品行端正，无违规违纪行

为和不良征信记录；

（二）学生本人或家人身患大病、重病或者遭受意外伤

害，个人经济来源受到很大影响，学习、生活所必需的基本

生活费用难以得到保证者；

（三）家庭出现突然变故，个人经济来源受到很大的影

响，学习、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生活费用难以得到保证者；

（四）遭遇其他突发性、特殊性经济困难，确需资助者。

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学校可以不予补助，或

取消其受助资格并责令其退还已领取的补助金额：

（一）有高消费行为，或抽烟、酗酒、铺张浪费的；

（二）受到学校违纪处分的；

（三）在申请困难补助过程中弄虚作假，影响资助工作

正常开展的；

（四）学习上不思进取，出现两门或两门以上挂科现象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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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申请、审批：

（一）学生本人需向所在学院辅导员提交临时困难补助

书面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证明；

（二）学院资助专员对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学生的情况进

行核实，并在临时困难补助申请书签署意见；

（三）学院党委（副）书记审批；

（四）学生处负责人审批；

（五）主管学生工作校领导审批。

第八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发放方式：学生处制作临时困

难补助发放表，由学校财务处统一将补助金统一划入受助学

生个人银行账户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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